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扩招类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20 号）文

件精神，对已有工作经历、相关培训经历、技术技能达到一

定水平及在相关领域获得一定级别的奖项或荣誉称号的，经

学校认定后可折算成相应学分或免修相应课程。为做好我校

高职扩招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此实施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高职扩招类在籍学生。

第二章 学分认定和转换范围及方法

第一条 学分认定与转换是指学生取得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之外的各种能够体现资历、资格和能力的成果后，由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一定的程序认定，可以转换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相关课程（学分）。

第二条 认定和转换的全部课程（学分）不得超过相关

专业总课程门数（学分）的 50%。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培训证书、竞赛奖励等成果不得重复转换，以

最高级所认定的学分进行转换。思政类课程不允许转换。

第三条 已具有国家教育系列中职（含技工教育）、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及同等学历者，其所学课程与现有该类课程

名称相同或相近，教学内容相关度达到 80%，则已学课程的

成绩和学分可认定和转换为我校对应课程的成绩和学分。



第四条 业绩类成果的学分认定和转换

（一）业绩类成果主要指学生取得学术、职业和其他方

面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经历、服役经历、志愿服务、

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论文等体现职业经历、资

历、资格和能力的学习成果等。

（二）业绩类成果的学分认定和转换为我校对应课程的

学分，原则上不得超过相关专业毕业总学分的 25%。具体学

分认定项目及认定标准见《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附件

2）。其中退役军人免修体育课、军事课,成绩确定为 90 分。

在职在岗学生免修劳动实践课，其工作经历纳入实习环节，

由学生本人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关系证明，在相关

专业岗位工作经历超过 1 年的，可以直接获得学分，成绩确

定为 85 分；相关专业岗位工作经历不足 1 年及非相关专业

岗位的工作经历，除学生本人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

关系证明外，还需按规定提交实习报告，确定成绩。

（三）纳入《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激励师生参加各类

学生竞赛的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范畴的职业技能竞赛，

成绩认定办法按《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激励师生参加各类

学生竞赛的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第五条 凡符合学分认定与转换条件的学生，可在学期

期末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学分认定与转换

申请表》（附件 1），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及复印

件），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初审后填写汇总表后交教务部。

第六条 根据学生所取得成果类型，由相关专业的二级



学院组织专家组对成果材料进行评审认定。继续教育学院负

责整理、汇总认定材料，公示认定结果一周后，将《学分认

定与转换汇总表》（附件 3）交教务部备案。

第七条 建立成果学分转换范围动态管理机制。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逐步建立《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附件 2）。

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根据教育教学实际情况进行动态增

删，并于每学年初公布。

第八条 本办法之外的学分认定和转换项目或其它特殊

情况，二级学院可结合专业建设特色单独提出申请，经教务

部审批后实施。

第九条 学生提交的学分认定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对弄

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该项目所获学分，情节严重者按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1.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

2.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

3. 学分认定与转换汇总表

http://www.lnpc.edu.cn/_upload/article/files/e4/d6/09365eb848b99c5542dcdfd54e47/f6c0924d-4491-44ee-b187-f041bd1c78c7.docx
http://www.lnpc.edu.cn/_upload/article/files/e4/d6/09365eb848b99c5542dcdfd54e47/ea1cdbd6-70d1-475c-9296-c161f6fe90e3.docx


附件 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扩招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年级 教学点

成果、证书、

工作经历等

拟转换课程及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开课学期

证明材料目录
（逐条列出证明材料名称并附材料于表后）

专业负责人

（教研室）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专业《成果学分转换对应列表》

成果形式 可转换课程（学分） 转换课程成绩记载

计算机等级证书 计算机类课程
一级记为良好（85 分）

二级及以上记为优秀（95 分）

英语等级证书 英语课程

B级记为良好（75 分）

A级记为良好（85 分）

四、六级记为优秀（95 分）

退伍军人证 军事理论、体育 免修（90 分）

职业资格证书 对应相关课程
按照三级以上等级记为优秀（95 分），

四级以下良好（85 分）

职业培训证书 对应相关课程 按培训实际成绩

同等学历课程 对应相关课程 按课程实际成绩

参与创新创业

项目
对应相关课程

按学校学分认定标准计算成绩

取得实用新型或发明

专利权
对应相关课程

公开发表论文 对应相关课程

参与科技、文化、社

会服务等活动
对应相关课程

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

奖（含企业技术比赛）
对应相关课程

按照《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激励师

生参加各类学生竞赛的实施办法》执

行

企业工作经历
对应相关实习课程、劳动教

育、社会实践课

相关专业岗位 1 年以上，记为良好（85

分）；劳动教育、社会实践课免修（85

分）



附件 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年第 学期学分认定与转换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班级
转换

类型

被转换课

程名称

被转换课

程学分

被转换课

程成绩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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